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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澳門回歸 20周年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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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回歸祖國 20 年以來，澳門特區法制建設獲得長足的發展，為澳門經濟繁榮和

社會穩定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為回顧“一國兩制”在特區的成功實踐，總結回歸

以來澳門特區法制建設的成就，並展望未來，正值澳門回歸 20 周年之際，法務局特別

邀請澳門和內地著名法學界的教授、專家、學者分別撰文介紹澳門回歸 20 年間“一國

兩制”實踐經驗、特區法制建設與法律發展狀況、《澳門基本法》在粵港澳大灣區法

治建設中的角色及作用等方面的情況。本專欄會分三周刊載趙國強教授的文章。 

 

澳門法制建設二十年之回顧與展望（一） 

（文章內容以見報日的法例為依據） 

趙國強 

今年是澳門回歸二十周年。二十年來，澳門法制建設不斷走向成熟，不斷趨於完

善。回首澳門法制建設二十年的歷史軌跡，筆者認為，以下幾個方面的發展進程令人

記憶猶新。 

一是關於特區法律體系的形成與“午夜立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第 18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規定，澳門回歸後，

澳門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特區”）的法律體系由四部分法律組成。第一部分法律

是基本法，基本法是特區法律體系中的憲制性法律，任何由澳門本地立法機關制定的

法律均不得同基本法相抵觸。第二部分法律是被保留下來的澳門原有法律，這部分法

律量最大，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當時澳葡政府提供的有效法律和法令清單，在審

查了 975 個原有法律和法令時，採用了“以少代多”的審查方式，絕大多數原有法律

得到保留，並被採用為特區法律。第三部分法律是澳門回歸後由特區立法機關因應



社會發展需要制定的法律。第四部分法律是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直接關係到國家主權

和安全的全國性法律，其生效方式既可以由特區在當地公佈直接實施，也可以由特區

立法機關通過本地立法予以實施。特區法律體系的形成為澳門回歸後法制領域的平穩

過渡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也是“兩制”的法制體現。 

值得一提的是，在澳門回歸當日，為了確保特區第一屆政府、立法機關與司法機

關的正常運作，特區立法機關在回歸當日凌晨三點通過了十一個法律，故被稱之為

“午夜立法”。這十一個法律分別為《回歸法》、《政府組織綱要法》、《法規的公

佈與格式》、《就職宣誓法》、《國旗、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區旗及區徽

的使用及保護》、《澳門特別行政區處理居民國籍申請的具體規定》、《澳門特別行

政區永久性居民及居留權法律》、《司法組織綱要法》、《司法官通則》及《澳門特

別行政區審計署》。“午夜立法”在特區法律體系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現實意義，它們從法制層面上確保了澳門新舊政權的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 

二是關於特區立法體制的變化與“立法法”。澳門回歸前後的立法體制經歷了從

回歸前的“雙軌立法制”向回歸後的“單軌立法制”的演變過程。為此，澳門社會對

行政長官制定行政法規的權力究竟是屬於行政管理權還是包含了立法權產生了不同看

法，有人認為行政長官有立法權，有人認為行政長官無立法權。這一理論上的分歧不

僅事關特區的立法體制，而且涉及對被保留下來的原有法令的修訂權，因而對特區法

制建設產生重大影響，必須予以解決。  

為此，特區立法會於 2009 年制定了一部《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法律制度》（以下

簡稱《立法法》）的法律。首先，《立法法》嚴格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充分肯定特區

立法會是特區唯一的立法機關，有權依照基本法就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任何事宜制定、

修改、暫停實施和廢除法律，並列明了某些事項必須由特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予以規

範。其次，《立法法》又從澳門實際情況出發，將行政長官制定的行政法規分為獨立

行政法規和補充性行政法規。獨立行政法規可就法律沒有規範的事宜設定初始性的規

範，並列明了某些事項可由獨立行政法規作出規定；補充性行政法規則可為執行法律

而訂定所必需的具體措施。最後，《立法法》為了解決原有法令的修訂權問題，從內

容上對原有法令的修訂權作出了明確區分。  



《立法法》的產生可以說是特區政府和特區立法機關智慧的產物。這部法律不僅

落實了基本法關於立法機關的規定，而且為確保特區立法體制的正常運作提供了法律

保障，尤其是在法令的修訂權問題上，將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起來，解決了分歧，客

觀上加快了澳門法制建設的步伐。 

三是關於法律改革理念的提出與立法成效。法律改革理念的提出最初是與被保留

下來的原有法律密切相關的。因為這些原有法律不少都是上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的法

律，不僅內容“老化”，而且基本上是參照了葡萄牙的相關法律。正是基於這樣一種

法制現狀，“澳門現行法律嚴重滯後”的看法逐步成為澳門社會的共識，民間要求推

行法律改革的呼聲不斷高漲。為此，特區政府為了順應民意，率先在組織架構方面採

取了相應的改革措施，於 2005 年 3 月設立了具項目組性質的“法律改革辦公室”以及

具諮詢性質的“法律改革諮詢委員會”。“法律改革辦公室”作為一種中央機制，對

重大法典、主要法律及其他重要法規進行檢討，以便對其進行評估及作出相關修訂，

並負責協調相關法規的草擬工作。2011 年 1 月，特區政府又將“法律改革辦公室”與

“國際法事務辦公室”合併為“法律改革及國際法事務局”，這一新設立的局級機構

作為法律改革的中央統籌機構，協助政府統籌立法計劃的制定和監督其執行，檢討並

草擬重大法典及主要法律制度的修訂法規。2016 年 1 月，“法律改革及國際法事務

局”合併入“法務局”，其原來的職能由“法務局”行使。 

法律改革組織機構的設立，表明特區政府對法律改革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和重視，

客觀上為澳門法律改革的順利進行注入了動力。也正是在法律改革理念的指導及相關

組織機構的統籌之下，不僅有關大法典的修訂工作被擺上了議事日程，而且對某些比

較陳舊的或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重要法律作出了評估和檢討，並納入立法統籌規劃進

行修訂。因此，在澳門回歸後的法制建設史上，法律改革理念的提出對於澳門法制建

設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